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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教学处


关于做好2013年秋季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报名工作的通知（更新）
各系：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教育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增院教字［2013］13号）相关规定，现将我院2013年秋季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报名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及要求

1.具有我院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二年级在校学生；

2.在校学习期间政治思想表现良好，未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

3.前两个学期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
二、网上报名
（一）报名时间：

第一阶段：2013年6月19日— 8月31日

第二阶段：2013年9月1日—9月22日
（二）报名具体流程
1.第一阶段：预报名

（1）符合报名资格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院教学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预报名。具体操作如下：

①打开IE浏览器，直接输入网址 http://210.39.240.67 或从教学处主页登录“教务管理系统”，进入用户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即学号）和密码(初始密码与用户名相同)，选择“学生”角色，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请各位学生登陆后自行修改密码，退出系统后关闭所有开启的窗口，以防他人进入，造成不良后果！

②依次点击“活动报名”(“网上报名”按钮，进入报名系统后认真检查学生的基本信息（包括学生姓名、学号、身份证号、电子相片），基本信息确认无误后，在相应的辅修专业前打“√”。如果学生基本信息有错误，请将相应的信息以书面形式送到教学处，申请修改，并注明原来的学号、姓名、专业。预报名期间学生可以反复登陆报名系统进行修改报考专业；预报名结束后，不予更改报名专业或补报。

③在“请填写身份证号”一栏正确填写身份证号，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预报名。

（2）预报名结束后，教学处审核学生名单，审核完毕后，将符合条件的学生名单发送到相关系。
（二）第二阶段：网上确认报名
第一阶段报名结束后，报名学生应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查询确认录取情况。如部分专业因报名人数较少而停开，学生可在第二阶段报名时间内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改报其它专业。请学生留意教学处网页相关通知。

三、交费确认报名

1.学生交费确认报名时间为：9月23日－9月24日，交费地点为学院财务处。交费结束后，学院于9月30日公布2013年秋季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录取学生名单和课表。
2.已交费的学生于9月22日前填写《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学生报名审批表》（附件1）提交到开课系备案，同时到开课系报到。开课系于9月29日之前确定录取学生名单，对修读学生名单进行汇总（附件2），发送电子版至邮箱：1638536446@qq.com。
3.开课系于9月30日并登录教务管理系统录入录取学生名单和课表，供教师和学生查阅。
4.学生在辅修专业、第二专业或双学位专业学习期间，一律不得变更修读专业。如需要中途退出学习的，须向开设专业系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退出。退出学习后，不得再申请修读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
四、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招生目录及人数
	系别名称
	专业名称
	招生类别


	计划招生人数
	联系人
	办公
电话
	报名地点

	经济系
	电子商务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50
	古梅

刘玉莲
	32971191
	第二行政楼117室

	
	国际经济与贸易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50
	
	
	

	
	金融学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50
	
	
	

	外语系
	英语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90
	吴义珍
	32975019
	第二行政楼304室

	
	德语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日语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旅游管理系
	旅游管理
	辅修
	100
	张楚珊
	32975002
	第二行政楼104室

	计算机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40
	宁晓虹
	82879649
	第二行政楼203室

	法律系
	法学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100
	李冰
	32972083
	法律系办公室D-207

	艺术系
	产品设计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30
	赵喆
	32971120
	第二行政楼215

	
	环境设计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35
	
	
	

	
	视觉传达

设计
	辅修\第二专业\双学位
	30
	
	
	


五、工作咨询
联系人：戴云鹏老师  联系电话：82878483（8346）

邮箱：1638536446@qq.com
附件：
1.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学生报名审批表
2.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修读学生名单汇总表

3.各系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招生简章或人才培养方案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教学处

二〇一三年九月五日

附件1：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学生报名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照
片

	主修专业
及所在系
	
	主修专业平
均学分绩点
	
	

	申请修读类型
	□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
	□双学位专业
	

	申请修读专业及所在系
	
	联系电话
	
	

	学业及奖惩
情况
	（如有必修课程不及格，需注明）
                              教务员审核签名：
                                       年   月   日

	主修专业所在系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辅修专业所在
系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教学处意见
	               签    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开设专业所在系，一份存主修专业所在院系，一份存教学处。

附件2：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修读学生名单汇总表
修读类型：　□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　　　　□双学位专业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原主修专业
	现修读专业
	备注

	
	
	
	
	
	
	

	
	
	
	
	
	
	

	
	
	
	
	
	
	

	
	
	
	
	
	
	

	
	
	
	
	
	
	

	
	
	
	
	
	
	

	
	
	
	
	
	
	

	
	
	
	
	
	
	

	
	
	
	
	
	
	

	
	
	
	
	
	
	

	
	
	
	
	
	
	

	
	
	
	
	
	
	

	
	
	
	
	
	
	

	
	
	
	
	
	
	

	
	
	
	
	
	
	

	
	
	
	
	
	
	

	
	
	
	
	
	
	


注：1.本表按修读类型分别填写学生修读名单。
2.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开设专业所在系，一份存主修专业所在院系，一份存教学处。

附件3：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经济系

电子商务 辅修专业招生简章

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学院学科专业的整体优势，实行各学科专业间的交叉渗透，进一步拓宽学生知识面，加大复合型应用性人才培养力度，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结合我系实际，特开设电子商务辅修专业。

电子商务辅修专业培养学生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知识、管理学等基础知识，能够针对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网站开发、网络营销策划和电子商务运营管理，具有一定的网络创新、网上创业意识与能力。辅修专业各个教学环节标准及要求与我院电子商务专业一致。本系将挑选教学能力最强的教师授课，教学效果良好。

一、修读条件
第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学生具有申请资格：

1.具有我院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二年级在校学生；

2.在校学习期间政治思想表现良好，未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

3.前两个学期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

第二，学生在辅修专业学习期间，一律不得变更修读专业。如需要中途退出学习的，须向开设我系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退出。退出学习后，不得再申请修读辅修专业。

第三，辅修专业是指在修读主修专业的前提下，兼修与原主修专业不同的专业，修读课程总学分原则上分别不低于30学分。

二、学习年限和课程

第一，修读辅修专业的期限为三个学期，在毕业前修满学分即可。成绩在及格以上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学生有补考机会，补考仍不及格者可以跟下一届重修一次。

第二，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晚间或周末两天上课，不与主修课程冲突。在校已修过相同课程名称、相同学分的本科课程，可申请免修该门课程。

第三，每个学期安排8-12个学分学习，约3-4门课程。学生按每学期所选修的学分，分学期交付学费。书本费按实价收取。

主要课程和学分如下：

	课程名称
	学分
	各学期选修学分

	
	
	一
	二
	三

	管理学原理
	3
	3
	
	

	创新思维训练
	2
	2
	
	

	电子商务概论
	3
	3
	
	

	市场营销学
	3
	3
	
	

	网络营销
	3
	
	3
	

	市场调查与预测
	3
	
	3
	

	零售营销管理
	2
	
	2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
	3
	
	3
	

	网上创业
	3
	
	
	3

	电子商务支付与安全
	2
	
	
	2

	电子商务物流


	3
	
	
	3


增强就业竞争力，从辅修专业开始，欢迎广大学生踊跃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3年9月3日

报名地点：经济系办公室 D117

报名联系人：古梅老师    13928986179    短号656179

刘玉莲老师  13650909634    短号669634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经济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辅修专业招生简章

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学院学科专业的整体优势，实行各学科专业间的交叉渗透，进一步拓宽学生知识面，加大复合型应用性人才培养力度，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结合我系实际，特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辅修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辅修专业培养学生掌握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和国际经济等专业知识，能从事外贸公司、国际物流公司、出口工厂等各种类型企业的外贸跟单、报关、物流协调、市场研发等国际贸易经营与管理工作。辅修专业各个教学环节标准及要求与我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一致。本系将挑选教学能力最强的教师授课，教学效果良好。

一、修读条件
第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学生具有申请资格：

1.具有我院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二年级在校学生；

2.在校学习期间政治思想表现良好，未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

3.前两个学期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

第二，学生在辅修专业学习期间，一律不得变更修读专业。如需要中途退出学习的，须向开设我系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退出。退出学习后，不得再申请修读辅修专业。

第三，辅修专业是指在修读主修专业的前提下，兼修与原主修专业不同的专业，修读课程总学分原则上分别不低于30学分。

二、学习年限和课程

第一，修读辅修专业的期限为三个学期，在毕业前修满学分即可。成绩在及格以上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学生有补考机会，补考仍不及格者可以跟下一届重修。

第二，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晚间或周末两天上课，不与主修课程冲突。在校已修过相同课程名称、相同学分的本科课程，可申请免修该门课程。

第三，每个学期安排8-12个学分学习，约3-4门课程。学生按每学期所选修的学分，分学期交付学费。书本费按实价收取。

主要课程和学分如下：

	课程名称
	学分
	各学期选修学分

	
	
	一
	二
	三

	西方经济学
	4
	4
	
	

	国际贸易理论
	3
	3
	
	

	国际贸易实务
	3
	3
	
	

	进出口贸易单证
	3
	
	3
	

	国际结算
	3
	
	3
	

	国际商务谈判
	3
	
	3
	

	外贸函电
	3
	
	3
	

	国际运输与保险
	3
	
	
	3

	外贸业务实训
	2
	
	
	2

	报关理论与实务
	3
	
	
	3


增强就业竞争力，从辅修专业开始，欢迎广大学生踊跃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3年9月3日

报名地点：经济系办公室 D117

报名联系人：古梅老师    13928986179    短号656179

刘玉莲老师  13650909634    短号669634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经济系

金融学 辅修专业招生简章

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学院学科专业的整体优势，实行各学科专业间的交叉渗透，进一步拓宽学生知识面，加大复合型应用性人才培养力度，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结合我系实际，特开设金融学辅修专业。

金融学辅修专业培养学生系统地掌握金融学理论和知识，具有较强金融实务能力、金融管理软件应用能力，胜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工作。辅修专业各个教学环节标准及要求与我院金融学专业一致。本系将挑选教学能力最强的教师授课，教学效果良好。

一、修读条件
第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学生具有申请资格：

1.具有我院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二年级在校学生；

2.在校学习期间政治思想表现良好，未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

3.前两个学期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

第二，学生在辅修专业学习期间，一律不得变更修读专业。如需要中途退出学习的，须向开设我系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退出。退出学习后，不得再申请修读辅修专业。

第三，辅修专业是指在修读主修专业的前提下，兼修与原主修专业不同的专业，修读课程总学分原则上分别不低于30学分。

二、学习年限和课程

第一，修读辅修专业的期限为三个学期，在毕业前修满学分即可。成绩在及格以上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学生有补考机会，补考仍不及格者可以跟下一届重修。

第二，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晚间或周末两天上课，不与主修课程冲突。在校已修过相同课程名称、相同学分的本科课程，可申请免修该门课程。

第三，每个学期安排8-12个学分学习，约3-4门课程。学生按每学期所选修的学分，分学期交付学费。书本费按实价收取。

主要课程和学分如下：

	课程名称
	学分
	各学期选修学分

	
	
	一
	二
	三

	西方经济学
	4
	4
	
	

	金融学
	3
	3
	
	

	会计学原理
	3
	3
	
	

	保险学
	3
	
	3
	

	投资理财基础
	3
	
	3
	

	证券投资学
	3
	
	3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3
	
	3
	

	期货交易理论与实务
	3
	
	
	3

	投资银行学
	2
	
	
	2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3
	
	
	3


增强就业竞争力，从辅修专业开始，欢迎广大学生踊跃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3年9月3日

报名地点：经济系办公室 D117

报名联系人：古梅老师    13928986179    短号656179

刘玉莲老师  13650909634    短号669634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外语系

英语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培养目标：
本方案旨通过较为全面、系统的英语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英语专业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培养有良好英语语言基础，较广泛的英语语言国家社会文化知识，既掌握本专业的主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初步的专业研究水平，又有较高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培养规格：
主要学习英语语言基础知识，接受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基本技能训练，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撰写等途径获得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学生选择修读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修完相应专业层次规定的所有课程，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辅修专业:

1．具有较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较熟练掌握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掌握正确的英语语音、语调和规范的词法、句法与篇章构造，听力、阅读、口头与书面表达自如得体，翻译技能熟练，形成较强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2. 掌握一定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初步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
3．通过高级英语和语言、文化方面的课程学习，对英语文本及文化有较高的分析问题能力和判断能力。 

4．基本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方法，形成初步的科研能力。 

二、修读期限：3年
三、修读时间：2013年春季／秋季入学，主要在暑假上课
四、修读对象及条件
1.除英语专业以外的我院所有全日制本科生。
2.辅读学生必须确保完成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前两个学期）主修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从第二学年起可选择英语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
五、招生名额
六、毕业学分数及授予学历证书
1.修满30学分达到辅修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英语专业辅修毕业证书”。
2.修满46学分达到第二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英语第二专业毕业证书”。
3.修满62学分达到双学位授予资格，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英语专业学位证书”。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
学
时
	讲授
	实
践
	周
学
时
	
	

	
	
	基础英语I
	６
	108
	
	
	６
	1
	第二学期暑假

	
	
	英语听力I
	４
	72
	
	
	４
	1
	第二学期暑假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I
	２
	36
	
	
	２
	1
	第三学期暑假

	
	
	英语口语I
	2
	36
	
	
	2
	1
	第三学期暑假

	
	
	基础英语II
	６
	108
	
	
	６
	2
	第三学期暑假

	
	
	英语听力II
	４
	72
	
	
	４
	2
	第四学期暑假

	
	
	英语口语II
	2
	36
	
	
	2
	2
	第四学期暑假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II
	2
	36
	
	
	2
	2
	第四学期暑假

	
	
	英语语法
	2
	36
	
	
	2
	２
	第四学期暑假

	总计
	30
	540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高级英语
	6
	108
	
	
	
	3
	第五学期暑假

	
	
	翻译理论与实践
	4
	72
	
	
	
	3
	第五学期暑假

	
	
	英语写作
	2
	36
	
	
	
	3
	第六学期暑假

	
	
	英语报刊选读
	2
	36
	
	
	
	3
	第六学期暑假

	
	
	高级英语视听说
	2
	36
	
	
	
	3
	第六学期暑假

	
	16
	288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专业证书

	
	
	英美文学
	4
	72
	
	
	
	
	第六学期暑假

	
	
	英语语言学基础
	2
	36
	
	
	
	
	第七学期

	
	
	英语学术论文写作
	1
	18
	
	
	
	
	第七学期

	
	
	毕业论文（设计）
	8
	
	
	
	
	
	第八学期

	总计
	15
	126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学位证书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外语系

德语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培养目标：
本方案旨通过较为全面、系统的德语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德语专业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培养具有较高的德语听、说、读、写、译水平，有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并富有创新精神，能胜任经贸、旅游、外事、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的“外语+德语”或“专业+德语”复合型高级人才。
培养规格：
主要学习德语语言基础知识，接受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基本技能训练，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撰写等途径获得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学生选择修读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修完相应专业层次规定的所有课程，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辅修专业:

1．学生应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说和翻译能力，以及初步的口语和写作能力，能进行一定的语言交际。
2. 掌握一定的德语国家文化知识，初步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
3．通过高级德语和语言、文化方面的课程学习，对德语文本及文化有较高的分析问题能力和判断能力。 

4．学生能够利用德语这一工具，获取自己所学专业的有关信息，形成初步的科研能力。
二、修读期限：3年
三、修读时间：2013年春季／秋季入学，主要在暑假上课
四、修读对象及条件
1.除德语专业以外的我院所有全日制本科生。
2.辅读学生必须确保完成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前两个学期）主修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从第二学年起可选择德语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
五、招生名额
六、毕业学分数及授予学历证书
1.修满30学分达到辅修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德语专业辅修毕业证书”。
2.修满46学分达到第二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德语第二专业毕业证书”。
3.修满61学分达到双学位授予资格，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德语专业学位证书”。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
学
时
	讲授
	实
践
	周
学
时
	
	

	
	
	基础德语I
	６
	108
	
	
	
	1
	第二学期暑假

	
	
	德语听力I
	４
	72
	
	
	
	1
	第二学期暑假

	
	
	德语国家概况
	２
	36
	
	
	
	1
	第三学期暑假

	
	
	德语口语I
	2
	36
	
	
	
	1
	第三学期暑假

	
	
	基础德语II
	8
	108
	
	
	
	2
	第三学期暑假

	
	
	德语听力II
	４
	72
	
	
	
	2
	第四学期暑假

	
	
	德语口语II
	2
	36
	
	
	
	2
	第四学期暑假

	
	
	德语阅读
	2
	36
	
	
	
	２
	第四学期暑假

	总计
	30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高级德语
	6
	108
	
	
	
	3
	第五学期暑假

	
	
	德语笔译
	4
	72
	
	
	
	
	第五学期暑假

	
	
	德语写作
	2
	36
	
	
	
	
	第六学期暑假

	
	
	德语报刊选读
	2
	36
	
	
	
	
	第六学期暑假

	
	
	高级德语视听说
	2
	36
	
	
	
	
	第六学期暑假

	
	16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专业证书

	
	
	德语文学导论
	4
	72
	
	
	
	
	第六学期暑假

	
	
	德语语言学导论
	2
	36
	
	
	
	
	第七学期

	
	
	德语学术论文写作
	2
	36
	
	
	
	
	第七学期

	
	
	毕业论文（设计）
	8
	
	
	
	
	
	第八学期

	总计
	16
	144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学位证书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外语系

日语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培养目标：
本方案旨通过较为全面、系统的日语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日语专业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培养有良好日语语言基础，较广泛的日语语言国家社会文化知识，既掌握本专业的主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初步的专业研究水平，又有较高日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培养规格：
主要学习日语语言基础知识，接受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基本技能训练，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撰写等途径获得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学生选择修读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修完相应专业层次规定的所有课程，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辅修专业:

1．具有较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知识，较熟练掌握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掌握正确的日语语音、语调和规范的词法、句法与篇章构造，听力、阅读、口头与书面表达自如得体，翻译技能熟练，形成较强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
2. 掌握一定的日语国家文化知识，初步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
3．通过高级日语和语言、文化方面的课程学习，对日语文本及文化有较高的分析问题能力和判断能力。 

4．基本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方法，形成初步的科研能力。 

二、修读期限：3年
三、修读时间：2013年春季／秋季入学，主要在暑假上课
四、修读对象及条件
1.除日语专业以外的我院所有全日制本科生。
2.辅读学生必须确保完成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前两个学期）主修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从第二学年起可选择日语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
五、招生名额
六、毕业学分数及授予学历证书
1.修满30学分达到辅修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日语专业辅修毕业证书”。
2.修满46学分达到第二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日语第二专业毕业证书”。
3.修满62学分达到双学位授予资格，授予“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日语专业学位证书”。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
学
时
	讲授
	实
践
	周
学
时
	
	

	
	
	基础日语I
	6
	96
	96
	
	6
	3
	第二学期暑假

	
	
	日语听力I
	4
	64
	32
	32
	4
	3
	第二学期暑假

	
	
	日语国家社会与文化I
	2
	32
	32
	
	2
	3
	第三学期暑假

	
	
	日语口语I
	2
	32
	16
	16
	2
	3
	第三学期暑假

	
	
	基础日语II
	6
	96
	96
	
	6
	4
	第三学期暑假

	
	
	日语听力II
	4
	64
	32
	32
	4
	4
	第四学期暑假

	
	
	日语口语II
	2
	32
	16
	16
	2
	4
	第四学期暑假

	
	
	日语国家社会与文化II
	2
	32
	32
	
	2
	4
	第四学期暑假

	
	
	日语语法
	2
	
	
	
	2
	4
	第四学期暑假

	总计
	30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高级日语
	6
	96
	96
	
	6
	5
	第五学期暑假

	
	
	翻译理论与实践
	4
	64
	48
	16
	4
	5
	第五学期暑假

	
	
	日语写作
	2
	32
	32
	
	2
	5
	第六学期暑假

	
	
	日语报刊选读
	2
	32
	32
	
	2
	5
	第六学期暑假

	
	
	高级日语视听说
	2
	32
	32
	
	2
	5
	第六学期暑假

	
	16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专业证书

	
	
	日本文学
	4
	64
	64
	
	4
	6
	第六学期暑假

	
	
	日语语言学基础
	2
	80
	80
	
	5
	6
	第七学期

	
	
	日语学术论文写作
	2
	16
	10
	6
	1
	7
	第七学期

	
	
	毕业论文（设计）
	8
	
	
	8W
	
	8
	第八学期

	总计
	16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学位证书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旅游管理系 

旅游管理 辅修专业招生简章
一、为何要开办旅游管理辅修专业？

当今，旅游业在国内外是蒸蒸日上、永不衰竭的朝阳产业，急需各种人才，旅游专业本科毕业生供不应求，供需比已达到1：5，甚至更高；对会外语，懂旅游；熟悉旅游资源和旅游法规；掌握了计算机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相当迫切。

旅游行业从业环境优美，从业人员待遇优厚，发展空间巨大。因我系无法满足省内外各大著名旅游企业对人才的渴望，现特开办旅游管理辅修专业，面向全院各系招生，对成绩及格，取得旅游管理辅修专业证书的学生，我系可在其毕业时向旅游企业推荐就业。

本专业培养学生系统地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有从事国际旅游业所需要的专业实践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意识，具备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毕业后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事业及相关行业中从事导游、销售、计调和管理工作的高级实用型人才。
二、招生对象

主修专业必修课没有补考过、平均学分绩点达到2.0以上的在校二年级或以上非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

三、课程设置

按照国家教育部门有关规定，我系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国际旅游方向开设以下11门专业课程

	序号
	课程
	学分
	课时
	上课时间

	1
	旅游学
	2
	32
	第一学期

	2
	管理学
	3
	48
	第一学期

	3
	交际礼仪
	2
	32
	第一学期

	4
	旅游心理学
	2
	32
	第一学期

	5
	旅游政策与法规
	2
	32
	第二学期

	6
	旅游资源学
	3
	48
	第二学期

	7
	旅游电子商务
	3
	48
	第二学期

	8
	旅行社管理
	3
	48
	第二学期

	9
	导游实务
	3
	48
	第三学期

	10
	市场营销学
	3
	48
	第三学期

	11
	旅游英语
	2
	32
	第三学期


已经修完上述有关课程且学分不低于上述规定，并能提供教学处成绩合格证明的，可申请免修。

四、学习期限

连续三个学期，每学期3-4门课。

五、上课时间与地点
2013年10月份开始上课，逢星期六/日全天上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地点在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教学楼。
六、考试方法

1、修完一门考一门，闭卷考试，60分合格。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不合格者跟下一期重修。

2、因客观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提供相应有效证明，可顺延跟下一期相应课程上课和考试。

七、发放证书条件

11门课程全部合格，由学院颁发《辅修专业毕业证书》和成绩单证明，并将该学生辅修学籍记入主修学籍表、学生档案。

八、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2013年6月19日—9月3日

报名材料：提交《辅修专业学生报名审批表》和《个人成绩表》一式两份。

报名地点：第二行政楼104

联系人：张楚珊老师

办公室联系电话：32975002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计算机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专业招生简章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不管哪个行业都离不开计算机技术，各个行业需要的优秀人才不仅要求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计算机知识与能力，具有计算思维能力。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是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培养复合型人才，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掌握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有关知识和工具，为学生创设一个更加广阔的就业前景和发展空间，增强其在人才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如果你想拥有开启就业大门的金钥匙，成为用人单位最需要、最受欢迎的员工；如果你想铺就成功之路，成为未来社会需要的高端人才，那么就来报名参加计算机学科第二专业的学习吧！

一、招生对象及要求：
1.除计算机相关专业以外的我院所有全日制本科生。
2.辅读学生必须确保完成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前两个学期）主修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从第二学年起可选择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
二、招生计划：
2013年招生计划40人。

三、专业介绍及课程设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计算机大类学科中核心本科专业。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知识背景，能系统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有关的软件、网络、多媒体技术与信息系统相关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了解软件开发的基本方法，熟悉软件开发平台，掌握常用开发工具，并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所学专业、初步具备研制开发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能力；实现计算机系统集成于信息管理等多方面需要的高级复合型应用人才。

计算机系精心设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第二专业的课程设置，课程数量和难度与计算机主修专业有较大不同，课程设置以应用型为主，包含了数据库技术、程序设计、网络技术和各种开发工具等，这些技术和工具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广泛的应用。这些课程既不难学，也不难懂。相反，可以较快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我校各专业本科生均有能力选修计算机第二专业的课程，无需补充其它基础知识。计算机系精心制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计划确保你学有所成，顺利通过。

四、核心课程：
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管理信息系统、多媒体技术等
五、教学计划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学期
（春、秋）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0609203
	C语言程序设计
	5
	96
	6
	3
	3
	专业基础课

	0606507
	计算机科学导论
	2
	32
	2
	3
	3
	专业基础课

	0609223
	数据结构
	4
	80
	5
	4
	4
	专业基础课

	0609212
	离散数学
	3
	48
	4
	3
	3
	专业基础课

	0609134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3
	64
	4
	4
	4
	专业课

	0601113
	计算机网络技术
	4
	80
	5
	3
	3
	专业课

	0602112
	操作系统
	4
	80
	5
	5
	5
	专业课

	0609224
	数据库原理
	4
	80
	5
	4
	4
	专业课

	0602204
	管理信息系统
	4
	80
	5
	5
	5
	专业课

	0609257
	WEB应用系统开发
	3
	64
	4
	5
	5
	选修

	0609266
	UML与系统分析设计
	2
	48
	3
	6
	6
	选修

	0602305
	IT项目管理
	3
	64
	4
	6
	6
	选修

	0609267
	软件体系结构与大型软件系统设计
	3
	64
	4
	6
	6
	选修

	0602201
	多媒体技术
	3
	64
	4
	5
	3或5
	选修

	0602303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
	3
	64
	4
	6
	6
	选修

	0609269
	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
	3
	64
	4
	6
	6
	选修

	0602301
	算法分析与设计
	3
	64
	4
	6
	6
	选修

	0609272
	编程方法学
	3
	64
	4
	5
	5
	选修

	0609111
	计算机图形学
	3
	64
	4
	5
	5
	选修

	0606801
	程序设计实践
	1
	32
	
	4
	4
	实践

	0606310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2
	2W
	
	5
	5
	实践

	0601217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2
	2W
	
	5
	5
	实践

	0601215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
	2
	2W
	
	6
	6
	实践

	0605188
	毕业论文（设计）
	8
	12W
	
	7
	7
	实践


注：修满 30 学分达到辅修专业毕业资格（专业基础课14学分，专业课12学分，实践3学分以上），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辅修毕业证书”；修满 45  学分达到第二专业毕业资格（专业基础课14学分，专业课19学分，实践7学分以上），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第二专业毕业证书”；修满 60学分达到双学位授予资格（专业基础课14学分，专业课19学分，选修12学分，实践15学分），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位证书”。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程序 

1.报名时间：2013年6月19日—9月3日
2.报名地点：第二行政楼203室计算机系办公室。

3.联系人及电话：宁晓虹 13560234345/66345。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法律系

法学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为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跨学科人才，拓宽就业渠道，增强毕业生的竞争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为有志报考公务员、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报考法律专业研究生的非法律专业学生打下法律专业基础，形成法学专业领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创业能力。

一、修读条件
第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学生具有申请资格：

1.具有我院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二年级在校学生；

2.在校学习期间政治思想表现良好，未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

3.前两个学期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

第二，学生在学习期间，一律不得变更修读专业。如需要中途退出学习的，须向开设我系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退出。

二、学习年限和课程

第一，修读辅修专业的期限为两个学期，按法学专业教学计划表修满学分即可。成绩在及格以上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学生有补考机会，补考仍不及格者可以跟下一届重修。

第二，修读第二专业的期限为三个学期，按法学专业教学计划表修满学分即可。成绩在及格以上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学生有补考机会，补考仍不及格者可以跟下一届重修。

第三，修读双学位的期限为五个学期，按法学专业教学计划表修满学分即可。成绩在及格以上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学生有补考机会，补考仍不及格者可以跟下一届重修。

第四，学生分学期交付学费。书本费按实价收取。重修者按重修科目学分缴交费用。

3、 修读时间：
    1. 大二报名（第3学期），大二到大四上课（第4—7学期上课，第8学期写论文）

    2.每学期上课时间第1—15周（第15周为考试周），逢双休日上课。
四、招生名额：100人
五、毕业学分数及授予学历证书

1.修满  30 学分达到辅修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法学专业辅修毕业证书”。

2.修满 45  学分达到第二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法学第二专业毕业证书”。

3.修满  60 学分达到双学位授予资格，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法学专业学位证书”。

六、教学计划进程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

学

时
	讲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法理学
	2
	16
	16
	
	6
	4
	

	2
	中国法制史
	2
	12
	12
	
	6
	4
	

	3
	宪法
	2
	14
	14
	
	6
	4
	

	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
	28
	28
	
	6
	4
	

	5
	刑法
	4
	32
	32
	
	6
	4
	

	6
	刑事诉讼法
	4
	28
	28
	
	6
	4
	

	7
	民法
	4
	36
	36
	
	6
	5
	

	8
	民事诉讼法
	4
	28
	28
	
	6
	5
	

	9
	经济法
	4
	28
	28
	
	6
	5
	

	总计
	30
	222
	222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10
	国际法
	4
	32
	32
	
	6
	6
	

	11
	商法
	2
	18
	
	
	6
	6
	

	12
	知识产权法
	2
	18
	
	
	6
	6
	

	13
	国际私法 
	2
	18
	
	
	6
	6
	

	14
	国际经济法
	2
	18
	
	
	6
	6
	

	15
	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 
	2
	16
	
	
	6
	6
	

	16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2
	18
	
	
	6
	6
	

	总计
	16
	124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专业证书

	17
	合同法
	2
	18
	
	
	6
	7
	

	18
	婚姻家庭继承法
	2
	18
	
	
	6
	7
	

	19
	公务员法
	2
	16
	
	
	6
	7
	

	20
	法律文书
	2
	16
	
	
	6
	7
	

	21
	学位论文
	6
	
	
	
	8W
	7/8
	

	总计
	14
	68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学位证书


注：学位论文在第七学期进行选题和开题报告，第八学期进行正文写作、论文答辩。

七、报名方式

1.报名截止时间：2013年9月3日

2.报名地点：法律系办公室D-207

3.报名联系人：李冰老师   32972083/13570408544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艺术系

产品设计 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培养目标：

产品设计专业培养一般工业设计基础理论知识及产品造型能力，能够在企事业、专业设计部门、学校、科研单位从事以产品创新为重点的设计、管理、营销、科研或教学工作，也能从事与产品设计相关的视觉传达设计、信息设计、环境设施设计或这是设计工作的，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实用型人才。
培养规格：

本专业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学生应具有一定的设计创新思维意识，初步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表达设计思想，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图形表现能力，能用草图、图纸、模型、效果图和计算机图形技术生动、准确的表达设计意图，掌握基本的摄影技能；熟练掌握多种设计软件、熟悉材料及加工工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产品设计方向应达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厚基础、宽口径、新思维、重创造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掌握产品设计的专业知识，学生能了解有关市场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产品设计的发展前沿、应用前景及其动态。具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具备较强的从事产品设计业务工作的能力和素质。

（二）掌握产品设计的初步训练技巧，具有一定的设计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懂得产品设计学科的一般规律，能胜任相关单位的设计工作和研究等工作。

（三）能力结构：学生要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热爱艺术设计事业，具备基本产品设计组织管理能力，掌握计算机和网络的基础知识，具有熟练运用专业软件进行辅助设计的能力。

二、修读期限：3年
三、修读时间：2013年秋季入学，周六、日上课
四、修读对象及条件

1.除视觉传达、工业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以外的我院所有全日制本科生。

2.辅读学生必须确保完成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前两个学期）主修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从第二学年起可选择视觉传达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

五、招生名额：30
六、毕业学分数及授予学历证书

修满30学分达到辅修专业毕业资格，修满45学分达到第二专业毕业资格，修满60学分达到双学位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产品设计专业双学位毕业证书”。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

学

时
	讲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0701193
	设计概论
	3
	54
	46
	8
	9(6)
	3
	

	2
	0701408
	设计速写
	1
	18
	6
	12
	3(6)
	3
	

	3
	0701401
	设计素描II
	3
	54
	18
	36
	9(6)
	3
	

	4
	0701412
	平面构成
	2
	36
	12
	24
	9(4)
	3
	

	5
	0703301
	Photoshop图像处理
	2
	36
	12
	24
	9(4)
	3
	

	6
	0701413
	图案设计
	2
	36
	24
	12
	9(4)
	4
	

	7
	0701411
	色彩构成
	2
	36
	12
	24
	9(4)
	4
	

	8
	0702328
	立体构成
	3
	54
	18
	36
	9(4)
	4
	

	9
	0701425
	产品设计原理
	3
	54
	18
	36
	9(4)
	4
	

	
	0701235
	产品造型设计
	3
	54
	24
	30
	9(6)
	5
	

	
	0704004
	专题设计I
	4
	72
	24
	48
	9(8)
	5
	

	11
	
	版面设计
	2
	36
	18
	18
	9(4)
	5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10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
	4
	72
	36
	36
	9(8)
	4
	

	12
	
	产品手绘图表现技法
	3
	54
	24
	30
	9(6)
	5
	

	15
	
	机械制图
	2
	36
	18
	18
	9(4)
	6
	

	
	
	首饰设计
	2
	36
	18
	18
	9(4)
	6
	

	16
	
	专题设计II
	4
	72
	24
	48
	9(8)
	6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专业证书

	
	0701420
	人机工程学应用
	3
	54
	24
	30
	9(6)
	6
	

	
	
	材料与工艺
	4
	72
	18
	54
	9(8)
	5
	

	20
	
	旅游纪念品设计
	2
	36
	18
	18
	9(4)
	7
	

	21
	
	市场调研
	2
	36
	18
	18
	9(4)
	7
	

	22
	
	专题设计III
	4
	72
	18
	54
	9(8)
	7
	

	合计
	60
	1080
	448
	632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学位证书


报名截止时间：2013年9月3日

报名地点：第二行政楼215

报名联系人：赵喆老师      电话：32971120

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艺术系

环境设计 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培养目标：

环境设计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需要，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相关学科领域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并具有创新能力的和设计实践能力，能在高等艺术学校从事环境设计或教学、研究工作，在艺术环境设计机构从事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城市环境景观与社区环境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并具备项目策划与经营管理、教学与科研工作能力的高素质环境艺术应用型人才。

培养规格：

本专业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学生主要学习艺术设计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环境艺术设计方面的设计思维与方法及基本设计技能、技巧的训练，具有环境艺术设计与实践、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初步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室内外环境设计工程中遇到的科研、教学、设计等方面问题的能力，能清晰的表达设计思想，熟悉室内外环境设计的程序与方法，能在综合把握环境的功能、空间、材料、结构、外观、尺度、施工工艺和市场需求诸要素的基础上对环境进行合理的改进性设计和创新性设计。本专业还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空间表现能力，能用草图、图纸、模型、效果图和计算机图形技术生动、准确地表达设计意图，掌握基本的摄影技能，熟练掌握多种设计软件，熟悉材料及加工工艺，具备综合运用CAD/CAM/CAE/3DS手段进行室内外环境设计的基本能力。

同时，本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一般还有以下要求：

1.在素质结构方面，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品质，以及法制意识、诚信意识、团队合作意识；在文化素质上具有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文学艺术修养，并具有现代意识、人际交往意识；身心健康。

2.在知识结构方面，要求除本专业确定的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外，同时具有一定的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等方面的工具性知识，以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毕业生应该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

1.掌握环境艺术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专业设计与实践的基本能力；

2.掌握环境艺术的相关技术以及各类材料的施工工艺；

3.掌握环境艺术设计表达相关技能与方法，包括徒手艺术表现、计算机应用技术、创意能力与工作方法；

4.具有文化艺术与跨学科知识素养，了解我国环境艺术设计领域的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国内外发展动态；

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方法，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设计实施与科研能力。

二、修读期限：

3年

三、修读时间：2013年春季／秋季入学，周六、日上课
四、修读对象及条件

1.除环境设计、工业设计、视觉传达专业以外的我院所有全日制本科生。

2.辅读学生必须确保完成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前两个学期）主修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从第二学年起可选择环境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

五、招生名额

35人

六、毕业学分数及授予学历证书

1.修满 30 学分达到辅修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环境设计专业辅修毕业证书”。

2.修满 45 学分达到第二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环境设计第二专业毕业证书”。

3.修满 60 学分达到双学位授予资格，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环境设计专业学位证书”。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

学

时
	讲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设计概论
	3
	54
	46
	8
	9(6)
	3
	

	2
	
	设计速写
	1
	18
	6
	12
	3(6)
	3
	

	3
	
	设计素描
	3
	54
	18
	36
	9(6)
	3
	

	4
	
	平面构成
	2
	36
	12
	24
	9(4)
	3
	

	5
	
	Photoshop图像处理
	2
	36
	12
	24
	9(4)
	4
	

	6
	
	图案设计
	2
	36
	24
	12
	9(4)
	4
	

	7
	
	色彩构成
	2
	36
	12
	24
	9(4)
	4
	

	8
	
	立体构成
	3
	54
	18
	36
	9(6)
	4
	

	9
	
	建筑与室内机绘表达
	4
	72
	36
	36
	9(8)
	5
	

	10
	
	建筑与装修制图
	4
	72
	36
	36
	9(8)
	5
	

	11
	
	建筑与室内手绘表达
	4
	72
	24
	48
	9(8)
	5
	

	总计
	30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12
	
	人机工程学应用
	2
	36
	24
	12
	9(4)
	5
	

	13
	
	建筑初步
	2
	36
	24
	12
	9(4)
	5
	

	14
	
	材料施工概算
	3
	54
	36
	18
	9(6)
	5
	

	15
	
	建筑效果图
	2
	36
	18
	18
	9(4)
	6
	

	16
	
	专题设计Ⅰ（住宅空间）
	4
	72
	24
	48
	9(8)
	6
	

	
	
	展示设计
	2
	36
	12
	24
	9(4)
	6
	

	总计
	15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17
	
	专题设计Ⅱ（公共空间）
	3
	54
	18
	36
	9(6)
	7
	

	18
	
	专题设计Ⅲ（园林设计）
	4
	72
	24
	48
	9(8)
	7
	

	19
	
	毕业设计（论文）
	8
	
	
	
	
	8
	

	合计
	15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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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秋季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艺术系

视觉传达设计 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视觉传达设计的专业能力，掌握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和专业技能，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实施方案的实践能力，能够独立承担相关的设计工作能力，主要学习书籍装帧、包装设计、广告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等方面，适合在企事业、专业设计部门、学校、科研单位从事设计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培养规格：

本专业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主要学习艺术设计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视觉传达设计方面的设计思维与方法及基本设计技能、技巧的训练，掌握艺术设计与创作的专业技能和表达方式；具有独立的实际课题设计与创作的能力；具有视觉传达设计与实践、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获取资讯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视觉传达设计方向应达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厚基础、宽口径、新思维、重创造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掌握艺术设计的专业知识，学生能了解有关市场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艺术设计的发展前沿、应用前景及其动态。具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具备较强的从事视觉传达设计业务工作的能力和素质。

（二）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技巧，具有一定的设计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懂得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一般规律，能胜任相关单位的设计工作和研究等工作。

（三）能力结构：学生要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热爱艺术设计事业，具备基本艺术设计组织管理能力，掌握计算机和网络的基础知识，具有熟练运用专业软件进行辅助设计的能力。

二、修读期限：

3年

三、修读时间：

2013年春季/秋季入学，主要在周六、日上课
四、修读对象及条件

1.除环境设计、工业设计、视觉传达专业以外的我院所有全日制本科生。

2.辅读学生必须确保完成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前两个学期）主修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从第二学年起可选择视觉传达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

五、招生名额：30
六、毕业学分数及授予学历证书

1.修满34学分达到辅修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视觉传达专业辅修毕业证书”。

2.修满46学分达到第二专业毕业资格，毕业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视觉传达第二专业毕业证书”。

3.修满61学分达到双学位授予资格，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视觉传达专业学位证书”。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

学

时
	讲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设计概论与设计史
	2
	36
	
	
	
	1
	

	2
	
	设计速写
	1
	18
	
	
	
	1
	

	3
	
	设计素描
	3
	54
	
	
	
	1
	

	4
	
	平面构成
	2
	36
	
	
	
	1
	

	5
	
	Photoshop图像处理
	2
	36
	
	
	
	1
	

	6
	
	色彩构成
	2
	36
	
	
	
	1
	

	7
	
	图案设计
	3
	54
	
	
	
	2
	

	8
	
	摄影基础
	3
	54
	
	
	
	2
	

	9
	
	图形创意
	3
	54
	
	
	
	2
	

	10
	
	Illustrator辅助设计
	3
	54
	
	
	
	2
	

	11
	
	字体设计
	2
	36
	
	
	
	3
	

	12
	
	版面设计
	3
	54
	
	
	
	3
	

	13
	
	标志设计
	3
	54
	
	
	
	3
	

	14
	
	InDesign辅助设计
	2
	36
	
	
	
	3
	

	总计
	34
	612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15
	
	卡通形象设计
	3
	54
	
	
	
	4
	

	16
	
	包装设计与印刷工艺
	3
	54
	
	
	
	4
	

	17
	
	招贴设计
	3
	54
	
	
	
	4
	

	18
	
	书籍装帧设计
	3
	54
	
	
	
	4
	

	总计
	12
	216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专业证书

	19
	
	广告设计与策划
	2
	36
	
	
	
	5
	

	20
	
	企业形象设计
	3
	54
	
	
	
	5
	

	21
	
	展示设计
	2
	36
	
	
	
	5
	

	22
	　
	毕业论文（设计）
	8
	　
	
	
	　
	6
	

	总计
	15
	126
	
	
	
	
	

	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学分，可授予第二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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